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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概况

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又名和平区惠民医院，

是由原和平区人民医院转型而来。中心建筑面积 5670 平方

米，现有职工 120 人，设有全科（内科、外科）、妇科、眼

耳鼻咽喉科、口腔科、中医科、康复中心、检验科、放射线

科、计免科、内科病房、中医康复病房等 34 个科室。配备

有双排螺旋 CT、DR、彩超、五分类血球仪、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全自动免疫分析仪等先进医疗设备。中心核定床位 100

张，实际开放床位 60 张，承担北市街道办事处、13 个社区、

9.4 万常住人口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工作，是沈阳市

城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定点单位、市城镇职工门诊统筹定

点单位。

2006 年中心成为辽宁省内首家“惠民医院”。2007 年

在省内率先启动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实行了绩效考核分

配制度，使社区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得到回归。2010 年成为中

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社区护理实习基地、2011 年成为中国医

科大学全科医学培训基地。随着医改逐步深入，近三年，我

中心建立了“医联体”、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舒缓

医疗”服务。并通过今年申报“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提高

中心的服务能力，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省级复核。

中心有 5 个家庭医生签约核心团队，12 个社区团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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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区团队配备了临床医生、妇儿保医生、中医师、社区护

士、防保人员以及“医联体”的医疗专家，每个核心团队还

配备了资深医生和医生助理，团队长均由全科医生担任。实

行网格化管理，将基本医疗，老年人、慢性病等重点人群管

理、健康教育及预约服务等工作相结合，实现了一站式全方

位管理，并为签约居民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正逐步被居民接受和认可。

为了形成社区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新格局，

中心与医大一院开设了“社区远程视频培训教室”，不定期

开展多级诊疗、联合服务教学查房、病例讨论等活动，中心

与省金秋医院，市二院、六院、辽宁中医建立了“医联体”。

通过优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正积极探索“小病在社区，

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新格局。

中心于 2016 年始，在综合病房提供舒缓医疗服务，病

房医生全部参与舒缓医疗及全科医生团队工作，实施门诊病

房一体化管理，收治社区常见病、多发病及慢性病康复期的

住院治疗，同时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为患者及家属减轻痛苦

及负担。并成为省市安宁疗护试点单位。

近年来，中心先后荣获了“2011 年全国示范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2012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2014 年辽

宁省健康教育示范基地 ”、“2014 年群众满意的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中国社区卫生协会）”、“2015 年敬老文明号（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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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2016 年省女职工关爱示范点”、“2016 年全

国健康促进与教育优秀实践基地创建单”、“2016 年省敬老

文明号 ”、“2017 年全国健康促进与教育优秀实践基地创

建单位”“2017 年优质服务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荣誉

称号。2019 年通过“国家优质服务基层行”省级复核。

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取得一些成绩的同时

也看到还有不足,我们将继续努力前行,在医疗改革中走在

最前沿,争做社区卫生服务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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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3

年部门预算公开表

收支预算总表
表 1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34.5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卫生健康支出 2720.55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四、住房保障支出

五、单位资金收入 1786.00

（一）事业收入 1786.00

（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三）上级补助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五）其他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本年支出合计 2720.55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2720.55 支 出 总 计 27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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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预算总表
表 2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单位资金

合

计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单

位

资

金
小计 事业收入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附

属

单

位

上

缴

收

入

其

他

收

入

合计 2,720.55 2,720.55 934.55 1,786.00 1,786.00

沈阳市和平区北

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2,720.55 2,720.55 934.55 1,786.00 1,7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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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预算总表
表 3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2,720.55 2,049.80 1,943.80 106.00 670.75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720.55 2,049.80 1,943.80 106.00 670.75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49.80 2,049.80 1,943.80 106.00

2100301 城市社区卫生机构 2,049.80 2,049.80 1,943.80 106.00

21004 公共卫生 670.75 670.75

21004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70.75 6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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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 4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934.55 一、本年支出 934.55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934.55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卫生健康支出 934.55

二、上年结转 (四)住房保障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934.55 支 出 总 计 9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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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表 5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934.55 263.80 263.80 670.75

210 卫生健康支出 934.55 263.80 263.80 670.75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63.80 263.80 263.80

2100301 城市社区卫生机构 263.80 263.80 263.80

21004 公共卫生 670.75 670.75

21004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70.75 6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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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表 6

单位：万元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263.80 263.8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63.80 263.80

30101 基本工资 263.80 2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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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表 7

单位：万元

2022预算数 2023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费

备注：本单位无三公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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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表 8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合计

备注：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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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预算表
表 9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

金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

金

合计 670.75 670.75 670.75

沈阳市和平区

北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670.75 670.75 670.75

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资金
670.75 670.75 6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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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表 10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

资金

合计 2,720.55 2,720.55 934.55 1,78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720.55 2,720.55 934.55 1,786.00

2100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49.80 2,049.80 263.80 1,786.00

2100301 城市社区卫生机构 2,049.80 2,049.80 263.80 1,786.00

21004 公共卫生 670.75 670.75 670.75

21004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670.75 670.75 6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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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经济分类预算表（政府预算）
表 11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

金

合计 2,720.55 2,720.55 934.55 1,786.00

505 对事业单位经常性补助 2,720.55 2,720.55 934.55 1,786.00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2,547.80 2,547.80 867.80 1,680.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2.75 172.75 66.75 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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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经济分类预算表（部门预算）
表 12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资金 合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

资金

合计 2,720.55 2,720.55 934.55 1,786.00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547.80 2,547.80 867.80 1,680.00

30101 基本工资 2,547.80 2,547.80 867.80 1,68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72.75 172.75 66.75 106.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72.75 172.75 66.75 1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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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支出预算表
表 13

单位:万元

单位名

称

项目名

称
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

金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

金

合计

备注：本单位无债务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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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支出预算表
表 14

单位:万元

单位名

称

项目名

称
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

金
合计

一般公

共预算

政府性

基金预

算

国有资

本经营

预算

财政专

户管理

资金

单位资

金

合计

备注：本单位无政府采购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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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支出预算表
表 15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支出功能分

类（类级）

购买服务项

目名称

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对

应项目（三级目录代码

及名称）

总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合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

资金
合计

一般

公共

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国有

资本

经营

预算

财政

专户

管理

资金

单位

资金

合计

备注：本单位无政府购买服务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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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3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3 年收支

预算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纳入专户管

理的预算外资金安排的拨款收入、上级补助及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财政结转资金、单位上年净结余、单位事业收入、单

位其他收入；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财政事务、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

出等。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3 年收支总

预算 2702.55 万元，比 2022 年收支总预算 1359.45 万元，

增加 1343.10 万元，主要是由于 2023 年因中心医院维修，

承接中心医院部分工作，事业预算收入增加所致。

二、关于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般公共

预算 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数 0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 万元；

公务接待费 0 万元。2023 年预算数比 2022 年预算数减少 0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比 2022 年预算数减少 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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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比 2022 年预算数减少 0 万元，

主要是由于 0；公务接待费比 2022 年预算数减少 0 万元。

三、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人员经费安排情况。

2023 年财政拨款预算 934.55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

937.20 万元减少 2.65 万元，减少 0.28 %，财政拨款预算主

要是用于人员工资，各项保险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23 年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机关运行

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0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减少 0 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

2023 年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政府采购

预算总额 0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

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0 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共有车辆 1 辆，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

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

用车 1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套）。

2023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台，安排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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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沈阳市和平区北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在 2023 年应编制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1 个，实际编制 1

个，编制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覆盖率为 100%。2023 年应编制

绩效目标的项目共 1 个，实际编制绩效目标的项目共 1 个，

编制项目绩效目标覆盖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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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3.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已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独立核

算的附属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4. 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纳入专

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拨款”、“上级补助、附属单位上缴收

入”以外的收入。

5.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行政运行（项）：

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

出。

6.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

务（项）：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

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7.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预算改革业务（项）：

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预算改革方面的支出。

8.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财政国库业务（项）：

反映财政部门用于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业务方面的支出。

9.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事业运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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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不包括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中心、医务室等附属事业单位。

10.一般公共服务（类）财政事务（款）其他财政事务

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财政事务方面的支出。

1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行

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

费。

1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实行归口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

的离退休经费。

1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

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

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

经费。

1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事业单

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

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

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5.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款）住房公积金（项）：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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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

金。

16. 基本支出：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17.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

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8.“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

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

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

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

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19.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

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


